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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孚实业 600595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萍 丁彩霞 

电话 0371-64569088 0371-64569088 

传真 0371-64569089 0371-64569089 

电子信箱 yangping@zfsy.com.cn caixia@zfsy.com.cn 

 

1.6   经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本公司年初未分配利润为 389,300,260.55

元，加上 2015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人民币-435,672,499.30 元，截至本报告

期末未分配利润为人民币-46,372,238.75 元。2015 年，受宏观经济影响，铝价下跌，公司经

营出现亏损，为保证公司铝加工项目投产后流动资金需求，公司决定本年度不进行利润分

配，不实施公积金转增股本。 该预案尚需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二 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及经营模式 1、业务范围：公司的主营业务为铝加工产品、火力发电、煤炭的生

产和销售。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2、经营模式：公司已形成煤、电、铝

及铝深加工一体化产业链条，能够进一步强化成本优势，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二）行业情况说明 伴随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过渡为新常态，中国铝工业正经历着爆发式

增长后的行业消化过剩产能、企业转型升级发展的阵痛期，但随着中国大力推动诸如“一带一路”、

“工业 4.0”、“绿色经济”、“十三五规划”等大战略、大发展工作有序落实，将为中国经济未来发展

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经济发展促进人民追求高质量生活，作为现代经济和高新技术发展支柱性

原材料的铝材需求有望得到更大拓展，建筑幕墙、交通运输、电力设备、国防军工、高端装备、

包装等行业的快速发展，将使铝加工材消费量不断地增长，同时，国家大力倡导拓展用铝替代钢

铁、铜、木、纸、塑料等非环保节能材料的应用，新产品、新工艺、新用途的铝加工材将不断出

现，从而会推动行业技术进步和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三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5年 2014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3年 

总资产 25,024,618,017.91 25,168,124,221.28 -0.57 26,624,004,565.68 

营业收入 9,711,599,150.17 9,672,849,914.77 0.40 10,668,323,052.8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435,672,499.30 42,666,051.61 -1,121.12 -848,637,588.2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460,122,744.93 -250,308,980.48  -912,467,698.7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4,762,979,311.17 5,477,208,369.56 -13.04 5,415,266,247.26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867,780,952.27 1,441,453,588.03 -39.80 578,036,543.71 

期末总股本 1,741,540,403.00 1,741,540,403.00 0.00 1,741,540,403.00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5 0.02 -1,350.00 -0.55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5 0.02 -1,350.00 -0.55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8.28 0.78 减少9.06个百分点 -17.07 

 

 

 

 



四 2015 年分季度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2,019,351,854.84 2,403,024,228.33 2,442,280,064.71 2,846,943,002.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44,099,340.26 -31,254,485.77 -48,387,717.94 -311,930,955.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47,599,415.77 -30,354,505.70 -56,328,910.89 -325,839,912.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41,281,961.03 220,391,736.04 789,221,937.03 -283,114,681.83 

 

五 股本及股东情况 

5.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30,16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31,14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

份 

状

态 

数量 

河南豫联能源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7,973,448 928,044,860 53.29 226,666,625 

质

押 
865,626,625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全国社保基金一

一八组合 
 19,188,343 1.10  无  其他 

巩义市国有资产

投资经营有限公

司 

 12,106,032 0.7  无  
国有法

人 

鹏华资产－浦发

银行－鹏华资产

创宏 1 期 6 号资产

管理计划 

 6,115,086 0.35  无  未知 

陈雅萍  4,807,351 0.28  无  境内自



然人 

费家乐  4,780,323 0.27  无  
境内自

然人 

蔡守平  4,279,587 0.25  无  
境内自

然人 

胡雪龙  3,930,000 0.23  无  
境内自

然人 

许良润  3,505,884 0.20  无  
境内自

然人 

吴文聪  3,358,583 0.19  无  
境内自

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

持股数量的说明 
- 

 

5.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100% 

96.78%  

53.29%  

100% 

Meccania Limited 

100% 

100% 

Willast Investments Limited 

张志平、张高波 

Vi Holiding N.V. 

豫联集团 

 

东英工业 

Vimetco N.V. 

中孚实业 

 

Maxon Limited 

 

34.4%  10%  26.5%  

Other shareholders 

29.1%  

Free floating at LSE 

 

 

5.3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户） 

  

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报告期内

股份增减

变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所持股

份类别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

态 
数量 

                

前十名优先股股东之间，上述股东与

前十名普通股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或属于一致行动人情况说明 

  

六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5 年度，公司共实现收入 971,159.92 万元，比上年同期的 967,284.99 万元，上升 0.40%，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43,567.25 万元，比上年同期 4,266.61 万元减少 47,833.86 万元。 



七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7.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

原因及其影响。 

无    

7.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

响。 

无 

7.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本期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包括 18 家，新增河南中孚技术中心有限公司，具体见年报附注“九 、

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7.4 年度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出

说明。 

不适用    

 

 

 

 


